
【農業科技創意出擊】

落實計畫考核，
推動農業產業轉型升級

壹、前言

目前我國之科技預算係由行政院科技會報及科技部進行統一審議及管考作業，依其規定各部會每年
需就科技概算之年度運用提出總體說明，並透過年度綱要書或政策型中程個案計畫之研提，經相關審核
通過後始取得年度科技經費。此外，各科技預算執行部會需於計畫執行期間與結束後，提送相關管考與
績效評估報告，作為次年度爭取新計畫之評核參考。因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科技計
畫之研提管考工作，亦需配合行政院科技會報及科技部之相關期程及規定辦理。

貳、農業科技計畫

一、農業科技計畫類別
（一）一般延續型計畫（以下簡稱延續型計畫），106 年度農委會計有 12 項延續綱要計畫，依執行方

式分為：

1. 由農委會所屬試驗機關（構）自行辦理者（以下簡稱自辦計畫）。
2. 依政府採購法勞務委託農委會以外之機關辦理者（以下簡稱委辦計畫）。
3. 補助農委會以外之機關辦理者（以下簡稱補助計畫） 。

（二）由行政院科技會報及科
技部專案審議及管制，
執行期程為 4 年之中程
政策型計畫（以下簡稱
政策型計畫），亦有自
辦、委辦及補助等辦理
方 式。106 年 度 農 委 會
政策型計畫計有 16 項，
綱要計畫名稱、執行期
程及統籌機關單位資料
如表 1。

文圖  科技處  蔡偉皇‧彭思錦

表 1. 106 年度農委會執行之政策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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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定農業科技計畫：農業科技專案
計畫和科技產學合作計畫，計畫研
提機關、執行期程及執行依據等相
關資料如表 2。

　二、農業科技計畫研提作業
農委會科技補助計畫研提作業係配合

科技部作業期程及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一
般農業科技計畫補助作業要點」規定，於前
一年度 10～ 12 月間進行公開徵求作業，
並於計畫評選後接續研提、審查及核定等作
業；委辦計畫循政府採購法辦理；特定專案
計畫則個別公告徵案及研提之作業期程。

農委會農業科技計畫研提規定及所需之
相關作業文件（含作業手冊），可自農委會
網頁之首頁 > 農委會計畫研提區域下載最
新版本。

三、農業科技計畫預算結構
農委會近 15 年農業科技計畫總預算約

為 32～ 40 億元，106 年度科技計畫經費，
經行政院科技會報第 11 次會議通過核定數
為 44.20 億元；另爭取 106 年度旗艦計畫，
由行政院科技會報與科發基金管理會審查核
定 4 億元，並經立法院審議刪減三讀通過
後，合計 46.83 億元，較 105 年度預算法
定數 40.87 億元，增加 5.96 億元（圖 1）。

農委會 106 年度科技總預算雖有增加，
但於政策型及延續型計畫之經費分布比例卻
有大幅變化，爭取之政策型額度則自 14.36
億元增加至 24.67 億元，部會基本運作額度
則自 26.51 億元減少至 22.16 億元（圖 2）。

圖 1. 農委會近 15 年科技發展預算變化趨勢。

圖 2. 農委會 105 及 106 年度科技發展預算分布圖。

表 2. 農委會科技計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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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科技資源現況問題及未來工作重點

由上開資訊可知，近年來農委會延續型計畫之預算額度遭大幅刪減，故所屬部分試驗場、所
（中心）未能順利爭取政策型計畫預算者，年度預算經費已有相形見絀之情況，導致影響其基本
科技研發量能。

農委會 106 年度有 12 項綱要計畫屬於部會延續型計畫額度，為因應科技部針對各部會延續
型計畫預算逐年刪減趨勢，農委會 107 年度起已將原「農業科技管理」、「農業科技產業化」、「農
糧作物」及「農業生產環境」等 4 項綱要計畫進行檢討整併。未來農委會除持續進行延續型綱要
計畫之檢討整併工作外，並將逐年提高新興政策型計畫之研提比例，以期農委會科技預算能穩定
成長（圖 3）。

　
另為使農委會科技發展經費免受年度核銷限制以及增加科研採購之運用彈性，未來宜參考科

技部科發基金制度成立農業科技發展基金。

肆、結語

農委會科技研發工作係秉持「管理效率、需求導向、價值附加」之原則，並以產業應用、人
才培育及永續發展為長期規劃目標。未來農委會因應我國科技預算管理變化趨勢，將逐步整合延
續型計畫扣合農業發展政策，並積極爭取科技政策型計畫，以持續培養我國農業產、學、研各界
創新研發能力，推動我國農業產業轉型升級。

圖 3. 農委會科技發展預算未來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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